
临重办发〔2015〕12号

临武县重点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认真做好2016年临武县重点项目和

前期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企事业各单位：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为切实谋划好2016年县级重点项目，推进全县项目建设，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关于编报2016年郴州市重大建设项目计划和郴州市重大前期项目计划的通知》（郴政办电〔2015〕56号）文件精神，经县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1、2016年续建重点项目。年度投资计划、总投资概算、建设内容、项目负责人及联系人等情况有变化调整的续建项目需重新填报申报表。

2、2016年新增重点项目。符合准入条件，年内可实质性动工的项目，按本通知要求申报。
3、2016年前期工作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工作，2017年以前可以动工建设的项目，可以申报。
二、申报条件。申报县级重点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体要具备如下基本条件：①有关部门已审批(核准或备案)立项，已做好规划、用地、环评等前期工作；资金有明确渠道或来源，年度投资资金已落实；②生产经营性项目总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年度计划投资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公益性、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资可适当放宽500万元以上）；③2015年已列入重点项目管理，但2016年还需续建、扩建并有较大工程量、要在2016年下半年才能完工的项目。
三、申报资料。凡申报县级重点项目的必须准备如下资料：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件，规划、用地、环评意见文件，其它相关资料，填报申报表（见附件）。
    四、申报程序。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或项目主管单位向县重点办申报，未明确主管部门的项目可由项目业主直接申报。经县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由县委办、县政府办行文确定。       
五、申报要求。所报的项目必须具备年内开工条件，资金必须有保障；所定的投资计划、形象进度等指标任务一定要符合实际，必须确保年内目标任务的完成。
六、申报时间。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2016年度县级重点项目的申报工作，认真进行研究，将重点项目申报表盖章后，于2015年11月20日前上报至县重点办，同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县重点办邮箱：zdb6266118@163.com。

办公地点：县四家大楼二楼D208室

联 系 人：唐华江  18073518989  6266118

杜瑞斌  18273510474  6266118
附件：1、临武县2016年县级重点项目申报表
      2、临武县2016年重点项目申报表编报说明
临武县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工作办公室
2015年11月4日

附件1：
临武县2016年县级重点项目申报表
牵头责任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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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临武县2016年重点项目申报表编报说明
现就申报2016年临武县重点项目表有关要求说明如下：

1、项目名称。请按“县市区***”格式填写。所有项目名称不再出现项目、工程字眼。如：“临武县广宜风电开发建设项目”，改为“临武县广宜风电开发”；“临武县凌峰物流中心项目”改为“临武县凌峰物流中心”。
2、项目业主。一律填写单位、公司、企业全称，不得填写简称或个人名称。如果项目业主不确定，建议填写牵头责任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

3、项目属地乡镇。填写项目所在辖区内的乡镇名称。

4、建设性质。分“新建项目”“续建项目”和“前期工作项目”以2016年1月1日为时间节点，2016年1月1日之前开工的项目为续建项目；2016年1月1日之后拟开工项目为新建项目；前期工作项目为尚未开工建设，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项目，要符合国家和省市产业政策、中长期投资发展方向，具备一定前瞻性、全局性，具备半年内开工建设条件。
5、项目总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建设规模要填写项目详细地址（所在园区、乡镇、路段等）和占地面积及建筑面积等。一定要填写建设规模，且用数字体现，如：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种植面积、年产值、道路长宽及设计等级和时速、河道治理长度、治理面积、总库容量、发电装机容量、供水供电能力、管网长度、污水垃圾处理能力、建筑层高、住房套数、安置户数等。未填建设规模的一律退回重填；主要建设内容的文字表述要准确、简洁，直接填写工程建设内容，不要填写相关背景。如“全县涉及×个乡镇×个村建设高标准农田×万亩，修建山塘除险加固×座，修建衬砌渠道×公里，机耕路×公里，及完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
6、建设起止年限。填写起止年份，格式如“2013－2016”。

7、2015年底累计完成投资。续建项目填写从项目实施以来到2015年底，项目累计已完成的投资数；前期工作项目及新建项目无需填写。

8、2016年计划

（1）计划投资：新建项目和续建项目填写2016年计划投资数，原则上年度计划投资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
（2）资金来源：可填写“中央资金、中省补助、地方财政配套、政府投入、融资、自筹及市场运作”等形式，可直接填写某一类或某几类。
（3）主要建设内容：要求填写2016年当年建设的实物工程，而不是所有工程建设内容。

9、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号。填写各级发改部门或经信委的审批文号，无立项文号的可填写政府会议纪要等文号，尽量填写完整，不留空白。其中，续建项目一定要填写立项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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